供应商资质专业要求
供应商专业资质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供应商须具备生产或销售采购内容的厂家或经销商（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准）；
3、供应商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4、供应商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军队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不处于军队采购网(https://plap.cn/)“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军队采购活动期间;（以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开标时间截止前一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军队采购网(https://plap.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5、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